深组通〔2017〕149号
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学报告 
学党章”考学活动的通知
各区委组织部、新区组织人事局，市委各工委、市国资委党委：

为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激励党员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努力奋进、开拓进取，推动各项工作在新起点上再创新局面，按照省委组织部有关部署要求，决定在全市党员中开展“学报告 学党章”考学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学时间
2017年11月6日-2018年1月19日
二、考学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
三、考学方式

通过电脑登录广东省党员教育网（www.gdycjy.gov.cn）专题页面进行考学；或通过手机扫描考学二维码直接进入手机考学系统进行考学。考学实行实名制，党员必须正确输入个人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方可进入考学系统答题。（具体操作方法见附件1）

考学答题时，考学系统将随机生成50道试题，全部为单项选择题，满分100分。党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题，答题完毕后即时显示成绩。可多次作答，考学系统取最高分为个人最终成绩。考学期间，党员可随时查询本人成绩。
四、考学统计
考学设参考率、满分率和平均分三个考核指标。考学期间，考学系统将对全市各区各系统考学情况进行跟踪记录，直接统计到各基层党组织，实时生成统计数据和考学排名。我们将根据排名情况，定期进行通报和点名提醒督导，并于考学中期和考学结束后通报全市考学情况。
五、考学结果
考学结束后，党员的考学成绩将作为年度支部民主评议党员的重要依据。党员考学情况按一定分值纳入各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结果。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考学分数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保存并存档。2018年2月1日后可登陆考学系统下载打印成绩单。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抓好考学活动的各项组织工作，迅速将考学要求传达到每一个基层党组织和每一名党员，确保考学部署落到实处，实现考学全覆盖。
（二）严格督查考核。各区各系统要建立严格的情况通报和督查考核机制，定期对各级党组织抓党员考学的情况进行统计通报，将其作为各级党组织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的重要依据。基层党支部要对每一名党员参加考学的情况进行全程记录，党支部书记要组织督促支部党员参加考学，在本支部完成考学工作后，由党支部书记签名确认，向上一级党组织上报本支部党员考学情况（见附件2）。
（三）确保取得实效。各级党组织要积极创新考学形式，通过开展集中学习、经验交流、考学竞赛等方式提升党员考学积极性和考学效果。要鼓励和支持党员反复多次考学，在学中考、在考中学，不断增强对党的十九大精神实质的学习领会和准确把握，确保考学取得实际效果。
逐级建立考学工作联络员队伍，各区各系统指定一名联络员对接负责考学工作，于11月7日（星期二）下午下班前将联络员及考学工作分管领导信息报送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见附件3）。同时，请做好工作跟踪落实，及时反馈考学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并在考学结束时报送书面总结材料。

联系人：刘洁，88133604；张杨，电话88134501；邮箱szsddb@126.com；传真88110573。

附件：1.考学活动指引说明
2.各基层党支部考学情况统计表
3.考学活动联络员及分管领导信息表

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

2017年11月4日

附件1：

考学活动指引说明
党员可以通过电脑或手机进行考学。考学实行实名制，可多次答题，系统取最高成绩为个人最终成绩。

1.通过电脑进行考学

登录广东省党员教育网（www.gdycjy.goc.cn）——点击进入“学报告 学党章”党员考学专题——点击登陆考学系统——按提示依次输入个人信息并选择党组织关系所属单位——点击“提交”按钮进入系统答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题（100分钟内）——答题完毕并显示考学成绩

2.扫描如下二维码，直接进入手机考学系统——按提示依次输入个人信息并选择党组织关系所属单位——点击“提交”按钮进入系统答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题（100分钟内）——答题完毕并显示考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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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各基层党支部考学情况统计表
党支部名称：              党员总人数：

	序号
	姓名
	考学日期
	考学成绩
	备注

	
	
	
	
	

	
	
	
	
	

	
	
	
	
	

	
	
	
	
	

	
	
	
	
	


党支部书记（手写签名）：          日期：

联系人：                         手机号码：

备注：1.党员考学成绩取填报之日系统中个人最高成绩，党员因特殊原因无法参加考学的请在“备注”栏详细填写原因；
2.各基层党支部本支部完成考学工作后，由党支部书记签名确认，向上一级党组织上报本表；
3.所有表格按期整理归档、留存备查。

附件3：

考学活动联络员及分管领导信息表

填报单位：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手机号码
	QQ号码

	分管领导
	
	
	
	——

	联络员
	
	
	
	

	
	
	
	
	


联系人：                      手机号码：

注：请于11月7日下午下班前将此表发至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邮箱: szsdd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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